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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９３９

证券简称：长城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５３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本次股东大会未变更以往股

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８

日

１４

：

５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７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８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８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公司

１６

楼

１

号会议室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曹宏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１４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２

，

３８７

，

１８２

，

９２２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６．９２１４％

。 其中：

１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４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１

，

８３５

，

３２７

，

０５０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９．１３９１％

。

２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１０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５５１

，

８５５

，

８７２

股，占公

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７．７８２３％

。

３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１１

人，代表有效表

决权的股份

１７０

，

５４８

，

３４９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４９５５％

。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证券事务代表及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表决结果

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２

，

３８７

，

１８１

，

５２２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９９９％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１

，

４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１％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０

，

５４６

，

９４９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２％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１

，

４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８％

。

（二）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２

，

３８７

，

１８１

，

５２２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９９９％

；反对

１

，

４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１％

；弃

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０

，

５４６

，

９４９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２％

；反对

１

，

４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８％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

２

，

３８７

，

１８１

，

１２２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９９９％

；反对

４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１

，

４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００１％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０

，

５４６

，

５４９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８９％

；反对

４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２％

；弃权

１

，

４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８％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２

、见证律师姓名：熊洁、何子楹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关于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２

证券简称：南洋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７６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５％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明泰汇金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特别提示：

持本公司股份

１４１

，

５２６

，

７４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１２．２２％

）的股东明泰汇金

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泰资本”），计划自本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发

布之日起的六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在本减持股份的预

披露公告发布之日起

１５

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合计减持

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６９

，

５０８

，

９９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６％

）。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８

日收

到持股

５％

以上股东明泰资本的 《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名称：明泰汇金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２

、持股情况：截止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８

日，明泰资本持有公司股份

１４１

，

５２６

，

７４０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２．２２％

。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具体安排

１

、减持原因：明泰资本经营发展需要。

２

、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３

、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不超过

６９

，

５０８

，

９９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

）；

若计划减持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等股份变动事项，则应对该减持

数量做除权处理。

４

、减持期间与减持方式：

（

１

）大宗交易方式：在任意连续

９０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２％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的

６

个月内进行，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８

日。

（

２

）协议转让方式：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的

６

个月内进行，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８

日。

（

３

）集中竞价方式：在任意连续

９０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１％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１５

个交易日后的

６

个月内进行，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在明泰资本持有的当次非公开发行股份限制转让期间届满后十二个月内，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明泰资本持有的该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的百分之五十。

５

、减持价格：按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二）明泰资本此前已披露的股份锁定承诺及履行情况

明泰资本在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北京天融信

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中作出的承诺及履行情况如下：

１

、“本公司通过本次重组获得的南洋股份的新增股份， 自该等新增股份上

市之日起至

１２

个月届满之日前将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

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也不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南洋股

份的股份。 ”该承诺事项已履行完毕。

２

、“

１２

个月法定锁定期限届满后， 本公司通过本次收购获得的南洋股份新

增股份按照下述安排分期解锁：第一期：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满

１２

个月且本

公司在《业绩补偿协议》项下就

２０１６

年度对应的补偿义务（如有）已履行完毕的，

本公司本次取得的新增股份中的

３０％

扣减前述因履行

２０１６

年度对应的补偿义务

已补偿股份数量（如有）后的剩余部分可解除锁定；第二期：自新增股份上市之

日起满

１２

个月且本公司在《业绩补偿协议》项下就

２０１７

年度对应的补偿义务（如

有）已履行完毕的，本公司本次取得的新增股份中的

４０％

扣减前述因履行

２０１７

年

度对应的补偿义务已补偿股份数量（如有）后的剩余部分可解除锁定；第三期：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满

１２

个月且本公司在《业绩补偿协议》项下就

２０１８

年度

对应的补偿义务（如有）已履行完毕的，本公司本次取得的新增股份中尚未解锁

的剩余股份可解除锁定。 在《业绩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期内，如果天融信股份

当年累积实际实现的扣非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天融信股份的税

后净利润）不足《业绩补偿协议》约定天融信股份股东对应承诺的累积应实现扣

非净利润的

５０％

， 则本公司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新增股份中尚未解除锁定部分

延长至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满

３６

个月后方可解除锁定。 股份锁定期限内，本公

司通过本次重组获得的南洋股份新增股份因南洋股份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或

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而增加的部分，亦遵守上述股份锁定承诺。 ”该承诺事项已

履行完毕。

截止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８

日，明泰资本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

的行为。 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相关承诺事项。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明泰资本将根据市场情况、本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

股份减持计划，具体的减持时间、减持价格也存在不确定性。

（二）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未违反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为明泰资本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明泰汇金资本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３

证券简称：荣盛石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９２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９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３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８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７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８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７

日下

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萧山区益农镇浙江荣盛控股集团大楼十二楼

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５

、主持人：李水荣先生。

６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１３

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４

，

７５６

，

５１９

，

９１２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５．６０７０％

。

２

、现场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１０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额

４

，

７４１

，

２６４

，

３９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５．３６４５％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３

名， 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１５

，

２５５

，

５１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２４２５％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关于控股子公司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

，

７５５

，

３０５

，

９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４５％

；反对

１

，

２１３

，

９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０２５５％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７４

，

５４０

，

５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３９７５％

；反对

１

，

２１３

，

９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６０２５％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六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６０７

证券简称：京华激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３５

浙江京华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京华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９

月

３０

日、

１０

月

８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

２０％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确认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９

月

３０

日、

１０

月

８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２０％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

有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

序正常。

（二）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征询核实：截止本

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

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并购重

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公司未出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未发现需

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补充、

更正之处。

（四）经公司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

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

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京华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８３

证券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４９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４８８

债券简称：

１５

金地

０１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公司债券（第一期）

２０１９

年付息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

债券付息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支付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期间（以下简称“本

年度”）的利息。 根据《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５

年公司债券（第一

期）（面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概览

１．

债券名称：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２．

债券简称及代码：

１５

金地

０１

（

１２２４８８

）

３．

发行人：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４．

发行规模：人民币

３０

亿元

５．

债券期限：

７

年期，附第

５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

６．

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１９７７

］号文核准发行

７．

债券形式：实名记账式公司债券

８．

债券利率：票面利率为

４．１８％

，在存续期内前

５

年固定不变；在存续期的第

５

年末，公司可选择上调票面利率。 存续期后

２

年票面利率为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前

５

年票面利率加公司提升的基点，在存续期后

２

年固定不变

９．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

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本期债券利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

有关规定来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具体事项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１０．

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的第

５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 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的第

５

个计息年度付

息日前的第

２０

个工作日刊登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

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权， 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

率不变

１１．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

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公告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

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若债券持有人未做登记，则视为继

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调整

１２．

起息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１３．

付息日：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２２

年间每年的

１０

月

１５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

计息）。 若债券持有人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２０

年每年的

１０

月

１５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

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１４．

兑付日：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若债券持有人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

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１５．

信用级别：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１６．

担保情况：无担保

１７．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１８．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４．１８％

。 每手“

１５

金地

０１

”面值

１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

４１．８０

元（含

税）。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及付息日

１．

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２．

本次付息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四、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证登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１５

金地

０１

”持有人。

五、本次付息办法

１

、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

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

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

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

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日

２

个交易日前将

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２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

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

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

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

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

１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

２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

３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２０％

征收。

（

４

）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

５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２

、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

分别简称“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

条例、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

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以及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７

日发布的《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

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８

］

１０８

号）等规定，自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７

日起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６

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

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

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３

、其他债券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

定，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七、本次付息的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金地商业大楼

联系人： 张晓瑜、唐燕、徐佳

联系方式：

０７５５－８２０３９５０９

，

０７５５－８２０３９５１３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４８

２．

牵头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写字楼

２

座

３３

层

联系人：徐晛、刘京京

联系方式：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０４

３．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住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

层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８７ ４８００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３

股票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５０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份销售情况、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份推盘

安排及获取项目等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

１３５．２

万平方米，同比上升

４６．６８％

；实现签约金

额

２５０．１

亿元，同比上升

３８．６９％

。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公司累计实现签约面积

７１０．３

万平方米，同比上升

２２．４４％

；累计

签约金额

１４１８．４

亿元，同比上升

３３．７０％

。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 １１

月有新推或加推盘计划的项目包括：

东莞樟木头项目、东莞麻涌项目、东莞常平艺境花园、东莞石排艺境湾、清远

英德格林公馆、佛山艺境天成、佛山南庄项目、昆明海草项目、昆明巫家坝项目、

广州兰亭盛荟、北京崔各庄项目、北京青龙湖项目、天津艺馨佳苑、天津志成道、

天津滨海项目、青岛连江路项目、烟台三八水库项目、济南金地越秀凤鸣艺境苑、

石家庄正定新区项目、南京江北

Ｇ０４

项目、南京江宁

Ｇ２６

项目、南京

Ｇ６０

项目、南京

Ｇ２５

项目、常熟褐石源筑、合肥长丰项目、合肥包河项目、南通金沙项目、太仓印溪

路项目、武汉悦江时代、武汉褐石公馆、武汉中核项目、武汉凤起听澜、武汉阅风

华、武汉兰亭风华、郑州名悦、郑州滨河风华、郑州漾时代（原郑州市二七区竹桂

园地块）、长沙麓谷香颂、长沙星沙星荟、长沙铂悦、重庆自在城、重庆中央公园、

重庆子弹石项目、成都悦澜道、成都璟宸世家、沈阳艺境、沈阳朗悦、沈阳半山麓、

沈阳樾檀山、沈阳时代风华、长春名悦、哈尔滨名悦、呼和浩特名京、呼和浩特江

山风华、杭州悦虹湾、杭州临平南项目、杭州铂瑞悦府、义乌西江雅苑、金华艾青

中学南项目、宁波东钱湖项目、嘉兴海盐庆丰路项目、南昌青云府、南昌悦风华、

温州学院十一峯等。

鉴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 上述销售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

可能存在差异，推盘计划也可能存在一定的调整，因此以上相关统计数据和推盘

安排仅供投资者参考。

公司近期新增加项目如下：

西安市国际港务区

６０

亩地块位于西安市国际港务区。 南至国际港务区广场

南路、西至柳林路。项目占地面积

４０

，

１６８

平方米，综合容积率

２．５

，计算容积率建筑

面积

１００

，

４２０

平方米。 地块用途为居住用地。 土地使用年限为居住

７０

年。 项目成

交总价为

３．７３

亿元。

江门市蓬江

１５

地块位于江门市蓬江区北新区板块。 北临规划路、南临篁庄大

道、西临江门大道、东临规划路。项目占地面积

４０

，

６２３

平方米，综合容积率为

２．５５

，

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

１０３

，

７４０

平方米。 地块用途为商住及服务设施用地。 土地使

用年限为住宅

７０

年，商业

４０

年。 项目成交总价

４．６７

亿元。

青岛市

ＨＤ２０１９－３１３５

地块位于青岛市黄岛区。 北至临港十路、西至平湖路、

东至规划住宅用地、南至规划光电路。项目占地面积

４０

，

６１８

平方米，容积率

１．６

，计

算容积率建筑面积

６４

，

９２２

平方米。地块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住

宅

７０

年。 土地成交总地价

１．１９

亿元。

青岛市

ＨＤ２０１９－３１３６

地块位于青岛市黄岛区。 北至临港十路、东至平湖路、

西至湘江路、南至规划玉山路。项目占地面积

４９

，

３９０

平方米，容积率

１．８

，计算容积

率建筑面积

８８

，

９０２

平方米。 地块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 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

７０

年。 土地成交总地价

１．７３

亿元。

青岛市

ＨＤ２０１９－３１３７

地块位于青岛市黄岛区。 东至湘江路、南至六合路、北

至规划玉山路、西至规划住宅用地。项目占地面积

３０

，

６５４

平方米，容积率

１．８

，计算

容积率建筑面积

５５

，

１７７

平方米。地块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

７０

年。 土地成交总地价

１．０６

亿元。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１１

证券简称：国泰君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９３

转债代码：

１１３０１３

转债简称：国君转债 转股代码：

１９１０１３

转股简称：国君转股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Ａ

股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自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公司

Ａ

股可转债累计有人民币

２８５

，

０００

元转换为公司

Ａ

股股份，累计转股数量为

１４

，

２５６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

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０．０００１６４％

。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尚未换股的

Ａ

股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６

，

９９９

，

７１５

，

０００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９９．９９５９％

。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２９１

号文核准，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７

日公开发行了

７

，

０００

万张

Ａ

股可

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每张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７０

亿元。 发行方式采用向公司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

Ａ

股股东优先

配售，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

Ａ

股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向社会

公众投资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交易系统发售与网下对

机构投资者配售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认购不足人民币

７０

亿元的部分由承销

团包销。

经上交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

２０１７

］

２０３

号文同意， 公司

７

，

０００

万张可转债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４

日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国君转债”，债券代码“

１１３０１３

”。

根据有关规定及公司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 国君转债自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８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

Ａ

股股份， 转股代码 “

１９１０１３

”， 当前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１９．４０

元

／

股。

二、国君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自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公司

Ａ

股可转债累计有人民币

２８５

，

０００

元转换为公司

Ａ

股股份，累计转股数量为

１４

，

２５６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

发行股份总额的

０．０００１６４％

。 其中，自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公司

Ａ

股可转债有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元转换为公司

Ａ

股股份，转股数量为

１０２

股。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６

，

９９９

，

７１５

，

０００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９９．９９５９％

。

三、股份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０ － ０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其中：

８

，

９０７

，

９４７

，

９５４ ＋１０２ ８

，

９０７

，

９４８

，

０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７

，

５１６

，

１２０

，

７７４ ＋１０２ ７

，

５１６

，

１２０

，

８７６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

１

，

３９１

，

８２７

，

１８０ － １

，

３９１

，

８２７

，

１８０

总股本

８

，

９０７

，

９４７

，

９５４ ＋１０２ ８

，

９０７

，

９４８

，

０５６

四、其他

联系部门：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７９８

联系传真：

０２１－３８６７０７９８

联系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

７６８

号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０４１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６４８

证券简称：畅联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６５

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之前，宁宝国先生持有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股份

３４１

，

５２５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９％

。 上述股份全部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股份， 该部分股份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３

日解除

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８

日，公司收到宁宝国先生《关于减持股份结果的告知函》。 在本

次减持计划期间， 宁宝国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１０５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３％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７

日，宁宝国先生本次减持计划

已实施完成。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宁宝国

５％

以下股东

３４１

，

５２５ ０．０９％ ＩＰＯ

前取得：

３４１

，

５２５

股

上述股东及徐峰、陈文晔、茆英华等共

４２

名自然人股东原签署了《一致行动

人协议》，为一致行动人。 上述一致行动人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６

日签订《一致行动人

协议之终止协议》，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具体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８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刊登的《关于

４２

名自然人股东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之终止协议的公

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２５

）。

现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

股）

减持总

金额

（元）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

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宁宝国

１０５

，

０００

０．０３％

２０１９／４／８ ～

２０１９／１０／７

集中竞

价交易

１４．６３ －

１５．２０

１

，

５６５

，

１００

已完成

２３６

，

５２５ ０．０６％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 承诺是否一致

√

是

□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

未实施

√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

未达到

√

已

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

是

√

否

特此公告。

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


